博湖县应急管理局水旱灾害核实统计
办理服务指南
    
一、实施机关
博湖县应急管理局
二、实施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》（1991年7月2日国务院令第86号公布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根据2011年1月8日国务院令第588号第二次修正）
第三十七条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防汛指挥部，应当按照国家统计部门批准的洪涝灾害统计报表的要求，核实和统计所管辖范围的洪涝灾情，报上级主管部门和同级统计部门，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虚报、瞒报、伪造、篡改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》（2009年2月26日国务院令第552号发布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）
第四十八条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当组织有关部门，按照干旱灾害统计报表的要求，及时核实和统计所管辖范围内的旱情、干旱灾害和抗旱情况等信息，报上一级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和本级人民政府。
三、受理条件
按照国家统计部门批准的洪涝、干旱灾害统计报表的要求，核实和统计所管辖范围的洪涝、旱情、干旱灾害和抗旱情况灾情
四、办理材料
无
五、办理流程图
无
六、办理时限
8个工作日
七、收费标准
不收费
八、办理地址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湖县博湖镇光华南路80号2楼20号综合窗口
[bookmark: _GoBack]联系电话：0996-6621917
九、办理时间
星期一至星期五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
夏季上午10:00至14:00、下午16:00至20:00
冬季上午10:00至14:00、下午15:30至19:30
十、常见问题
